
国 家 铁 路 局 综 合 司
国铁综工程监函 也2018页 225 号

国家铁路局综合司关于开展

铁路建设工程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各地区铁路监管局, 北京铁路督察室, 局工程质监中心:

为认真落实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建筑施工安全专

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安委办 也2018页 10 号) 的要求, 切实加强

铁路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 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经国家铁路局同意, 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铁路建设工程施工安全

专项治理行动 (以下简称专项治理),集中时间、 集中力量、 集

中整治, 有效消除铁路建设过程中的质量突出问题和重大安全隐

患。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工作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面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

的决策部署,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以 《国家铁路局关于做好

2018 年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 《国家铁路局 2018 年铁路工程

监管工作要点》 《国家铁路局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 掖复

杂地质条件下铁路建设安全风险防范若干措施业 的通知》 等为



抓手, 落实国家铁路局 “三年行动计划冶 要求, 深化开展 “安

全质量服务深化年冶,以消除铁路建设工程突出质量安全问题为重

点, 进一步加强监管执法力度,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规范施工管

理, 努力实现 2018 年铁路建设工程较大事故下降、 重特大事故

得到有效遏制的目标, 推进交通强国铁路篇建设、 推动铁路建设

高质量发展。

二、 整治范围

结合已有工作部署和辖区铁路建设项目实际情况, 开展专项

治理, 特别要重点治理复杂地质条件下铁路隧道工程项目。

三、 整治内容

(一) 深化 “三不问题质量行为冶 专项整治行动。 在 2017

年动员部署、 自查自纠的基础上, 深入开展监督检查, 加大对铁

路隧道建设工程使用不合格建筑材料、 不按工程设计图纸或技术

标准施工、 将不合格工程按合格工程验收等问题的整治力度, 督

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促进铁路建设工程质量不断提升。

(二) 强化隐患排查治理。 开展铁路隧道工程质量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 对隧道拱顶掉块等直接影响行车安全的突出问题和重

大隐患, 督促企业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落实质量安全生

产责任, 及时整改消除质量安全问题隐患, 严格履行法定责任,

形成自我约束、 持续改进的内生机制。

(三) 安全组织、 安全教育培训等项目安全管理行为。 安全

生产责任制和目标建立、 考核制度及执行、 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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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

用、 教育培训、 现场防护等管理情况。

(四) 专项施工方案、 技术交底等工程技术管理。 施工组织

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 危险性较大的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

方案审核论证审批等情况, 对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的技术、 安全

交底情况。

(五) 关键人员到岗履职和分包管理。 项目经理、 项目技术

负责人、 项目专职安全员、 监理人员到岗履职情况, 分包安全管

理情况。

(六) 应急管理能力。 应急预案制定、 应急救援组织及人

员、 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 定期应急演练等情况。

(七) 复杂地质条件下隧道施工安全风险识别和管控。 地质

风险因素识别及控制方案、 安全风险评估、 超前地质预报、 瓦斯

隧道通风及检测、 隧道支护及安全步距、 极高和高风险工点实时

监测及预警、 逃生通道设置等情况。

四、 工作安排

专项治理时间为 2018 年 5 月下旬至 12 月底, 具体分为三个

阶段。

(一) 动员部署阶段 (5 月 31 日前)。

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制定专项治理实施方案, 5 月 31 日前将实

施方案和联系人报国家铁路局。

(二) 重点治理阶段 (6 月 1 日—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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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建设单位负责组织有关单位开展自查自纠, 对照整治重

点, 制定整治责任分工表和工作计划。 各单位要组织专门力量,

按照国务院安委办统一部署, 开展集中执法, 专项治理, 严查事

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三) 总结完善阶段 (12 月 1 日—12 月 20 日)。

各单位要组织建设单位对专项治理进行全面总结, 提出强化

监督、 完善项目管理、 责任落实等措施建议, 12 月 20 日前将专

项治理工作总结报国家铁路局。 国家铁路局将全面总结专项治理

工作成效经验、 存在问题, 推进长效机制建设。

五、 工作措施

(一) 监督检查与严格执法相结合。 各单位要细化监督检查

计划和内容。 各单位要发挥 “双随机冶 检查对各工程项目的执

法震慑作用, 不断扩大抽查涵盖的工程项目范围, 组织建设单位

对重点工程项目在重点治理阶段内要实现检查 “全覆盖冶,对在

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采取责令整改、 行政处罚等执

法措施, 切实做到 “检查必执法、 执法必严格冶,促进铁路工程

建设各方参建主体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 严肃查处各类事故。 对专项治理期间发生的各类安全

事故, 各单位要严格按照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93 号) 的规定, 依法参加调查, 查清事故原因,

总结事故教训, 对因专项治理工作不力、 走过场发生事故、 不及

时报告事故甚至瞒报的, 要依法严肃责任追究, 依法采取处罚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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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或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罚建议。

(三) 强化安全教育培训。 在专项治理中, 各单位要加强对

企业的督促和指导, 推进企业提高安全教育培训质量。 督促企业

进一步完善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体系, 着力提高全员培训、 技能培

训、 重点岗位培训质量和水平。 督促企业加强对一线作业人员的

培训、 考核和监督管理, 严把相关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关。 一

线员工未经培训或培训考核不合格的, 不得上岗作业。

六、 工作要求

(一) 加强组织领导。 各单位要充分认识专项治理的重要

性, 成立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职责分工, 及时研究解决

专项治理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各单位要加强与辖区内地方政府

安监、 质监等有关部门的联动, 形成监管合力, 充分发挥地方政

府安监部门施工安全综合监管作用和铁路工程质量安全行业监管

作用, 切实提升监管效能, 共同促进专项治理各项工作落实, 确

保专项治理效果。

(二) 强化过程督导。 各单位要至少开展两次专项治理督查

检查。 国家铁路局将适时组织对各单位专项治理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

(三) 及时总结分析。 各单位要注重工作的阶段性分析总

结, 宣传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 曝光通报专项治理工作开展不力

的单位, 推动专项治理工作扎实开展。

联系人: 国家铁路局工程监督管理司 摇 柳墩利, 电话: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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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国务院公报编辑室,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中国铁路总公司、

国家能源集团、 蒙华公司、 中国中铁、 中国铁建、 中国通号、

中交集团、 中国建筑、 中国电建办公厅 (室),局安监司、 运输

监管司、 工程监管司、 设备监管司。

51897635, 电子邮箱: liudunli@ nra郾 gov郾 cn。

国家铁路局综合司

2018 年 5 月 22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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